台北縣       學年度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家庭清寒及優秀學生獎學金

【  個  人  申  請  書  】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請組別
	高中職
	· 家庭清寒獎學金

□ 優秀獎學金
	申請人基本資料
	姓名
	
	【學校關防加蓋處】

	
	· 
	· 
	
	性別
	
	

	
	大專組
	· 家庭清寒獎學金

· 優秀獎學金

含二、三、五專、大學、碩士（全修生），以現就學學校為分組依據。
	
	生日
	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	

	
	· 
	· 
	
	電話
	
	身分證字  號
	

	
	· 
	· 
	
	住址
	

	
	備註
	· 低收入戶學生

· 身心障礙學生
	
	
	

	
	· 
	· 
	
	
	

	就讀學校
	學校全銜
	※□二專□三專□五專，有改制之學校務必註明學程年級資料
	年  級
	年       班

	
	
	
	科  系
	科（系）

系（組）

	
	校址
	
	承辦人

姓  名
	

	
	
	
	承辦人

電  話
	

	學年成績分數
	取至小數第三位
	證明文件
	以下證件如送「影本」需加蓋學校審核章

	
	學業智育

平    均
	
	
	必備證件
	□         學年度上、下學期成績證明。              

＊一年級新生請檢附當學年上學期成績，其餘請檢附前一學年上、下學期成績證明。

	
	操行德育

平    均
	
	
	
	

	
	
	
	
	選送證件
	□ 本年度清寒證明或本年度核定有案之低收入戶證明(清寒優秀學生必送)

· 申請人殘障手冊影本（身心障礙學生必送）

	
	體育平均

＊如免修，須  核「免修」字樣章
	
	
	
	

	學校審核
	教務處或

學務處主

管代決行

核    章
	
	承辦  蓋章
	
	學生蓋章
	本人未享有師資培育校院、軍警校院及特殊教育學校之全額學雜費補助，也未領取政府機關其他獎學金。

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委 員 會

審查結果
	
	教育局審  查

意  見
	


· 免收戶籍證明，統一由中心承辦學校審驗申請人之戶籍所在地，若查經非設籍台北縣將取消申請資格。

· 成績各欄請填寫原始分數，寫等第者，視同資格不符處理。
· 學校依教育部主管機關規定免開（修）體育課者，得由學校出具證明或核「免修」章。

